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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办、国办“双减”文件
要求，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
非营利性机构。对非学科类培训
机构，各地要区分体育、文化艺
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
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目
前，我市所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已转为非营利性机构，部分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也不乏存在着非
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性校外培训
机构，办学收益只能用于继续办
学，不得“分红”或者以关联交易等
形式谋取利益。通过检查发现，有
校外培训机构“以非营利性之名行
营利之实”，也有预收学费未进行
监管等现象。

《实施意见》指出，非营利性
校外培训机构存续期间所有资产
由培训机构依法管理和使用，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举办者
不得抽逃开办资金，不得从办学
结余中取得收益，不得用教育教
学设施进行抵押贷款或提供抵押
担保。办学终止时，培训机构清算
后的剩余资产按照章程规定用于
资助非营利公益组织，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剩
余财产的处置，应当接受业务主
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
关机关的监督。

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全部实
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要与预收学费
监管银行签订监管协议，并报属地

教育部门备案。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要坚持教育公益，收费要体现
非营利性。要严格实行银行托管、
风险保证金或者风险防控综合保
险等方式，加强预收学费监管。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师资管
理。专职和兼职人员应当具备相应
的资质。师资人员的基本信息应向
学员及社会公开。不得聘请在职中
小学教师（含教研人员）。聘用外籍
人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校
外培训机构教职工工资福利开支
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得变相分
配校外培训机构的财产。

加强教学管理。严格控制培训
班额，最大班额不得高于同年龄段
学员所在公办学校（幼儿园）的标

准。不得组织承办或组织中小学生
参加教育部门公布的清单之外的
竞赛活动，不得为违规竞赛提供场
地、经费等条件。

《实施意见》明确要加强日常
监督。发改、教育、民政、法院等部
门应当建立违规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将违规办学的校外培训机构及
其举办者或者其代表、负责人和责
任人纳入行业“黑名单”。

下一步，市县两级有关部门将
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违反非营利
性规定，擅自抽逃资金、挪用办学
经费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对于违法
违规行为，将顶格处理，纳入行业

“黑名单”，以降低因机构倒闭或跑
路带来的各类风险。

为持续巩固“双减”成效，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近日，宁波市“双减”工作

领导小组工作专班发布《宁波市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对非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的非营利法人属性、法人财产权、财务管理、预收

费监管、教师和教学管理等进行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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